
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推荐免试研究生方案 

--（适用于 2025级及之后国关本科生）-- 

国际关系学院根据教务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

通知》以及《关于制定申请-审核推免资格工作中学业评价办法的通

知》，结合学院学科专业特点，制定此推免资格学业评价方案，并于

2025年 9 月 4 日经教指委讨论审核通过，此方案适用于自 2025 级开

始的国关本科生（包括因休学、降转、延毕等情况参与 2025 级及之

后推免的所有学生）。 

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推免工作包括推荐和接收两个环节，具体方

案如下。 

一、推荐环节（获得推免资格） 

国关学院获得推免资格的学业评价原则：在符合学校总体要求的

基础上，符合以下学院要求。 

1、申请推免资格的前提条件 

（1）学生申请推免资格时，必修课有不及格，有学业预警，或

有任何违法违纪受处分记录的，不予推荐。 

（2）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应完成《北京大学本科生思想政治理

论必修课培养方案》的要求，且平均成绩不低于 70 分。因出访交流



等原因影响必修课学习进度的，可根据出访交流时长向学院申请缓修。

交流一学期缓修一门，交流一学年缓修两门。 

（3）学生在申请推免资格时，应完成所有已开设全校公共必修

课，学院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四门专业选修课。

其中全校公共必修课中体育类及英语类可分别缓修一门。 

（4）无法参加校本部选课的国际交流项目、联合培养项目同学，

可缓修交流学期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其中，早大双学位

项目同学因无法转回学分，在此之外还可缓修 2 门专业选修课。 

（5）如学生在出访交流之外的学期修读了上述可缓修的课程，

则该课程的成绩计入下述参与推荐排名课程的学习成绩评定。 

2、推免资格审定办法 

学院在审核学生是否具备申请推免资格的基础上，依据申请学生

的学习成绩评定与综合加分之和，择优选拔，并完成教务部“本科毕

业生推免资格申请系统”的学生推免资格审核。学习成绩评定和综合

加分方案如下。 

（1）学习成绩评定办法 

第一，参与推免排名的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专业基础课+专

业核心课）、两门专业选修课。其中，专业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可以

分别扣除成绩最低的一门课程，如果成绩最低课程出现分数一样的情



况，则优先扣除学分高的课程；专业选修课中两门成绩最高的参与评

定，如果成绩最高课程出现分数一样的情况，则优先选择学分高的课

程。 

第二，成绩计算方法为：加权平均分，即每门课成绩乘以学分后

相加的总和除以学分总和。 

（2）综合加分办法（见附件） 

二、接收环节（获得接收资格） 

1、申请人首先需获得推免资格并按时提交申请材料。 

2、学院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招生小组将依据材料审核结果

择优确定复试名单，采用差额复试方式。其中，本院学生获得推荐资

格的学习成绩评定及综合加分情况是进入复试名单的依据。 

3、复试一般包含笔试和面试两部分。学院将根据复试成绩择优

确定拟录取名单。 

具体要求以学院在推免招生年度发布的实施办法为准。若上级部

门在该年度出台新的招生政策，学院将做相应调整，并及时予以公告。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5年 10 月 29 日 



附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能力加分计算办法 

 

一、综合能力加分计算办法 

综合能力加分=科研能力、获奖情况及学生工作综合加分。 

二、科研能力加分办法 

1. 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经保研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每篇加

0.8，发表篇数不限（期刊等级以发表时为准）。 

中文核心期刊包括：北大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人文社会科

学期刊（AMI） 

2. 在非 1 项范围内的其他正式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本学科相关的学术论文（4000

字以上），经保研工作领导小组认定后每篇加 0.25 分，每人限两篇。 

3. 在挑战杯校级学术论文竞赛中获奖者，特等奖一次加 0.8 分，一等奖一次加 0.5 分，

二等奖一次加 0.4 分，三等奖一次加 0.3 分。 

说明： 

（1）不同论文获奖加分可累计，同一篇论文多次获奖时只计一次加分。 

（2）挑战杯获奖若为合作作品，则按人数取平均加分。 

（3）课题研究或发表论文若为合作作品，则第一作者获该项加分的 70%，第二作者 40%，

第三作者 20%，其他作者酌情递减，具体由保研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情况确定。作者位次按最

终出版位次为准，若为共同作者须有出版方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三、获奖情况加分办法 

获奖级别 奖项名称 加分 

市级 

及以上 

北京市三好学生、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 
0.5 

北京市先锋杯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 

国际文体赛事前八名；国家文体赛事前三名 0.25 

校级 “五四”奖章 0.5 



十佳党支书、优秀党员、共青团标兵 0.4 

三好学生标兵、优秀学生干部、十佳团支书 0.3 

三好学生、优秀团干部、优秀团支书、优秀新生团支书 0.2 

优秀共青团员、创新奖（学术类、文艺类、体育类） 

0.15 
单项奖（学习优秀奖、社会工作奖、实践公益奖、优秀品德

奖、学习进步奖、优秀科研奖、红楼艺术奖、五四体育奖、学

术创新奖等） 

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等院设奖励称号 0.1 

1. 同年度获多个奖项者按最高加分项计算，不累计；不同年度可累计。 

2. 文体类赛事加分最多不超过 0.5。 

四、学生工作加分办法 

学生组织机构 参加学生组织情况 加分 

校级 

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各部常务副部长 0.3 

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 
0.25 

担任校团委各部副部长 

担任校团委各部部长助理、校学生会部门负责人 0.18 

院级 

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院团委副书记（各中心主任）、院学生

会主席 
0.3 

担任院团委书记助理（各中心副主任）、院学生会副主席 0.25 

担任学生党支部支委、团支部书记、班长 
0.2 

担任院团委两中心部长 

担任院学生会部门负责人 0.18 

担任院团委两中心副部长 0.15 

1. 到国际组织实习累计时长超过 4 周的，加 0.02 分（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专业要

求的必修课程时长除外）。 

2. 一年中曾同时从事上述不同学生工作岗位的，按加分最高的岗位计算；不同年份的

加分予以累计（同一职务除外）。 

3. 担任以上学生组织职务要求满一年，并向保研工作领导小组提交证明。 

五、科研能力、获奖情况及学生工作加分，由本人提出加分申请并出具有关证明，由保研工



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 

六、应征入伍服完义务兵役的退役大学生士兵，加 0.8 分。 

七、上述加分办法的最终执行以当年学院保研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推荐免试研究生综合能力加分实施细则》为准。 

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保研工作领导小组对本办法具有最终解释权。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25 年 10 月 

 


